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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乙方”、“京蓝科技”）与高唐

县三十里铺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三十里铺镇政府”、“甲方”）于 2019 年 1 月

23 日签署了《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投资建设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协议”、“本协议”），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明确各自责任、权

利和义务，加快实施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乡村振兴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，改

善农村人居环境，促进农业、农村全面发展。 

一、协议风险提示 

1、协议的生效条件：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

2、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

协议中仅对本项目的建设做原则性的约定，具体情况将依据实际建设内容进

行调整。若未来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有关具体项目实施的项下协议，公司届时将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进行判断，如合作事项触发信息披露要求，

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协议当事人介绍 

甲方：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人民政府 

乙方：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0000126976973E 

住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

成立日期：1993 年 03 月 31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杨仁贵  

注册资本：87,665.5062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生态功能保护区管理服务；节水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；农业技术

开发及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开发、

系统集成及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以自有资金对农业、科



技行业、能源行业进行投资；开发、销售：网络设备、计算机软硬件、通讯产品、

电子产品、数码产品。 

公司与三十里铺镇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协议名称：《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投资建设合作协议》 

（二）签署时间：2019 年 1 月 23 日 

（三）合作内容： 

1、建设生态宜居新型城镇：对项目区村庄进行合村并点，整理耕地。通过生

态宜居新型城镇的建设，改善百姓居住条件，提升镇域基础设施水平，完善高标

准配套设施，增加农民幸福指数。 

2、现代农业产业园：发挥高唐县和三十里铺镇林果、蔬菜等特色产业优势，

通过增设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现代农业措施，并引进专业化农业公司，采

用农业物联网等方式，延伸产业链条，发展特色、高效和有机农业，打造“新六

产”园区，以产业驱动拉动乡村振兴，实现农民增产增收。 

3、利用高唐县现有书画和锦鲤产业优势，建设中国锦鲤小镇，通过招商等方

式，形成锦鲤产业集群及中国重要的锦鲤交易中心；建设马颊河文化旅游景区，

创建文化旅游品牌，形成乡村旅游集成片区，打造高唐休闲、旅游和文创高地，

塑造高唐新名片。 

4、双方整合资源，积极引进符合项目产业发展的国内领先的专业公司、平台，

带动项目招商，提升项目及地区知名度，力争将本项目打造成为山东省及聊城市

乡村振兴示范样板项目。 

5、本项目土地增减挂类投资约计人民币 8 亿元，用于生态宜居新型城镇基础

设施投资（含锦鲤小镇、现代农业产业园、美丽乡村环境等），最终投资范围及建

设内容以经双方同意的土地等规划方案和具体实施方案约定为准，并根据实际情

况进行调整。 

四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公司将依托自身优势，整合资源，引进专业文化公司、旅游公司、农业公

司等，对项目区进行产业导入，发展区域乡村，振兴产业经济，将项目区打造成

产业融合示范区。甲乙双方将共同努力，争取本项目在聊城市乡村振兴项目评比

中取得成绩。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。 

2、本项目的实施为双方未来的深入合作奠定基础；本次合作促使双方发挥各

自优势、资源共享，互利共赢，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市场影响力，增强公司在生态

环境领域的综合竞争力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三十里铺镇政府签订的《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投资建



设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

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




